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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根据工作安排，学校将对2016年建设到期的校级教改课题进行结项验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一、结项范围 
本次结项验收的课题包括2014年立项和2015年申请延期结项的校级教改课题（见附件1.2）。 
二、结项要求 
完成“课题申请表”中确定的研究目标和实施方案，形成完整的研究成果。课题研究重视改革创新的实践效果，理论结合实际，注重科学性和实践性，并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显著成效。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要着力反映和解决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、难点和热点问题，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突破，成果有创新、有特色，有较强的推广应用价值。课题结项的基本要求见立项年度申报通知（见附件3.4）。 
三、其他事项 
1.校级教改课题建设时限为2年。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，应填写《扬州大学校级教改课题延期结题申请表》，经分管院长审核后报教务处审批。校级教改课题总研究时长不能超过3年。不按规定及时结项的课题，学校一律予以撤项处理,该课题主持人3年内不得申报校级教改课题，并相应减少所在单位次年课题申报名额。 
2.提交结项材料：《扬州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结题报告书》（书面材料1式2份，电子材料为WORD版）、课题研究总结报告（书面材料1式2份，电子材料为WORD版）、课题相关研究成果（课题建设时限内与课题研究相关的获奖、发表的论文、正式出版的教材等，书面材料1式1份）。 
3.请各课题主持人认真总结，做好课题结项工作。所有提交的结项材料以部门、学院为单位报送，每项课题的结项材料须集中装袋，贴上结题报告书封面。请务必于2016年11月25日前将所有结项材料报送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,电子材料发送至ydjiaoyanke@163.com。延期结项的课题材料（书面材料1式1份）也请一并报送。联系人：郑珍珍，联系电话：87971697。 
结项工作相关表格请自教务处网站“材料下载”中（http://jwc.yzu.edu.cn/）下载。 
附件：1.2014年立项的校级教改课题一览表 
2.2015年因故延期的校级教改课题一览表 
3.关于组织申报2013年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的通知 
4.扬州大学关于做好2014年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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